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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消费投诉呈五大热点 网络购物投诉量攀升
据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介绍，从消

费投诉类别看 ，2019 年商品类投诉
5.52 万件，占总投诉量的 40%,同比上
升 17.44%,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日用百货
类、家用电子电器类、交通工具类。服务
类投诉 8.06 万件， 占总投诉量的 60%,
同比上升 4.94%, 居前 3 位的分别是互
联网服务、生活社会服务和电信服务。

从消费投诉事项看，全市消委会系
统处理售后服务类投诉最多， 共 5.07
万件，占比 38.94%。 位列第二、第三位
的分别是质量问题和其他问题 。 与
2018 年相比，质量、人格尊严、广告、商

标、虚假宣传、安全等方面的投诉量呈
上升趋势； 售后服务、计量、合同、价格
等方面投诉量呈下降趋势。

从消费投诉热点看，2019 年消费
投诉的高频词是网络购物、预付式消
费 、交通工具 、教育培训和老年人消
费。 去年的消费投诉呈现五大热点：
一是网络购物投诉量逐年攀升 ，新情
况新问题频现。2019 年全市消委会系
统共受理网络 、电视 、邮购等非现场
购物的投诉 8.07 万件 ， 涉及家用电
器 、日用百货 、服装鞋帽和餐饮住宿
等 ，其表现为实物与宣传不符 、订单

被取消、送货不及时、商品质量瑕疵、
平台与平台商家间相互推诿等。 二是
预付式消费遍布各行业，金额大范围
广。 三是交通工具投诉量有所增加 ，
质量和售后问题居多。四是教育培训
贷问题引发关注 ， 商家有意混淆概
念 。 2019 年全市消委会系统受理教
育培训服务投诉 4800 余件 ，其中培
训贷问题最为突出 。 五是老年人消
费推销宣传存乱象 , 养老最后成坑
老 。 随着老年消费在市场所占比重
越来越大 ,老年消费 “陷阱 ”也日益
增多 。

广州“消费法治宣传”专场发布会透露

抢注“钟南山”“李文亮” 代理机构被调查

■3 月 15 日，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广州市第 42 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披露了抢注商标等问题的查处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钟南山”“李文亮”“雷神山”“火神山”等成为网络热词，一些商家纷纷以此为名称抢注商标。 据悉，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接到 36 起相关案件。

3 月 15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广州市第 42 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法治宣
传”专题）。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丁力指出，恶意抢注不是偶发和现阶段才出现的，2003 年便有不良企
业抢注“非典”商标时间，此种行为是知识产权界的一个顽疾。丁力解释，商标法规定八种情况不能注册商标，第八种恰恰就
是“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一些企业商标蹭热点抢注，包括雷神山、火神山、钟南山、李文亮等，市场监管局约谈了代理机构的负责人，要求其自
行整改，主动撤回，我们也对代理机构进行了立案调查，加大对专利代理机构的监管，”丁力说。

■新快报记者 王彤 肖韵蕙 文/图

广东首批 214家实体店承诺———

线下无理由退货
最长 30天

新快报讯 3 月 15 日， 广东全面
铺开了“放心消费承诺”活动。 全省
1671 家商家申请了“放心消费承诺单
位”，郑重向社会作出“三大承诺”。

“三大承诺” 如下： 一是品质保
证，即不提供假冒伪劣商品，不提供
“三无”产品，不提供不合格商品，不
提供来源不明商品， 不提供过期商
品，不提供缺陷商品，不提供侵犯知
识产权商品；二是诚信保证，即不作
虚假宣传，不搞低价诱导；恪守服务
承诺，履行合同约定；明码实价，明白
消费；守法经营，诚信待客；三是维权
保证，即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第一责
任，提供便捷售后服务，高效处理消
费纠纷，承担先行赔付和首问责任。

此外，第一批 214 家提供商品的
实体店作出“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退货时限最长的达到 30 天内。 有望
参与的实体商家越来越多，无理由退
货逐渐成为新的商业形式。

据悉， 该项活动由消委系统提
出，申请方便，入门条件不高，但经营
者作出“承诺”后须接受全社会的监
督。 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若发现经
营者虚假承诺、承诺执行不力或有其
他不当行为，可直接向当地消委会投
诉，也可通过扫描公示牌上的二维码
或登录 www.gdcc315.cn 网站， 向省
消委会反映。 消委会将针对线索开展
调查核实， 并根据相关规定作出纠
正、摘牌、曝光等处理。

出手 涉疫消费投诉 6105宗 严惩发“疫情财”行为
据悉，疫情发生后 ,消委会系统针

对受理消费投诉量呈明显增多趋势。据
统计,1 月 20 日至 3 月 13 日,各级消委
会受理涉及疫情的消费投诉 6105 宗。
目前已处理 3589 宗, 消委会介入后成
功达成和解 3010 宗 ， 成功调解率达
83.86%,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37.6
万元。疫情期间的投诉主要集中在住宿
服务、航空服务、餐饮服务、娱乐服务和
口罩的价格、质量等。

针对旅游纠纷上升的情况，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
国率先出台《关于妥善处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旅游投诉、诉讼的通知》，明
确 1 月 24 日以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导
致游客和旅行社旅游合同无法履行或
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为“不可抗力”。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旅游投
诉处理办法》， 游客和旅行社可以通过
依法协商变更、解除旅游合同，调解不

成的，旅游者可以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依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广州深化‘法院+’多元纠纷化解
机制， 虽然全市产生了一系列旅游纠
纷，但大部分化解在诉前，截至目前没
有一案进入法院诉讼阶段，” 市中院副
院长姜耀庭说。

针对制售假劣、非法经营医用物资
等靠发“国难财”“疫情财”的违法行为，
广州市场监管系统从 1 月 30 日， 开展
了打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专项
执法行动，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口罩
等个人防护用品，按照最高处罚幅度予
以处罚。从 1 月 23 日至 3 月 7 日，全市
立案查处假冒伪劣口罩等防护用品 84
宗，查获违法经营的口罩 118 万只。

公安方面，自 1 月 20 日至 3 月 11
日，共查处涉嫌销售假冒伪劣、非法经

营医用物资案件 43 宗， 刑拘犯罪嫌疑
人 63 人。其中成功侦破“1.29 特大制售
假冒口罩专案”， 该案产销一体涉及六
个层级的犯罪网络被全链条铲除 ，13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捕归案，共查扣
口罩 40000 个；侦破“2·06 特大销售假
劣防护服案”，刑拘 7 人，合计查扣、追
缴假防护服约 16000 套，假口罩 64000
个。

此外，疫情防控期间，市教育局联
合市公安局、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市场监督局、科技局等单位成
立联合检查小组，打击查处违规培训机
构。通过实地暗访，共查处 10 所违规机
构。对其中 2 所提前开门营业的无证经
营机构进行查封，对 2 所位于居民楼内
的无证经营机构已清拆其广告招牌，对
其他 6 所涉嫌虚假宣传、无照经营的机
构，已督请市场监管、人社部门核实处
理，查处行动实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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